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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欺凌尚无准确定义

校园欺凌并非一个法律概念，

更多的是在日常生活以及行政管理

中使用， 这也是为什么对此的表述

并不统一 ， 有人会使用 “校园霸

凌” “校园暴力” 等更具冲击力的

字眼。

2016 年 5 月 ， 《国务院教育

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校园欺

凌专项治理的通知》 中， 使用的是

“校园欺凌 ” 这一提法 ， 并表示

“发生在学生之间蓄意或恶意通过

肢体、 语言及网络等手段， 实施欺

负 、 侮辱造成伤害的校园欺凌事

件， 损害了学生身心健康……”。

该表述算是一定程度上给校园

欺凌做出了界定， 但与法律概念的

严密性不同， 对校园欺凌的判定并

没有严格的界限。

对于有些情节相对较轻的行

为， 有人认为已构成校园欺凌， 也

有的人则认为只是属于孩子天性的

顽劣和打闹。

从一般意义上理解， 我认为校

园欺凌应当至少具备故意性、 经常

性、 伤害性等特点。

所谓故意性， 即实施者是蓄意

或者恶意为之， 并非过失导致；

所谓经常性， 即不是偶发的一

次 、 两次行为 ， 而是在行为的次

数、 持续的时间上有一定的要求；

所谓伤害性， 即该行为给被欺

凌者造成了伤害， 包括精神上以及

身体上的伤害。

另外， 校园欺凌主要指发生在

学生之间的行为， 老师针对学生的

体罚等不在讨论范围内。

从我们个人的成长历程来看，

或多或少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轻者

如在文具盒里放入昆虫， 给他人取

外号等恶作剧， 严重者如欺负弱小

者、 随意指使他人不服则予以惩戒

等等。

这些是不是校园欺凌， 我觉得

也很难说。

顽劣是青少年的本性， 而且青

春期就是一个叛逆的年龄段， 我们

有时候是欺负他人的人， 有时候也

可能是被欺负的一方， 集 “天使和

魔鬼” 于一身。

在我们的下一代， 同样的事情

也在发生。

很多时候， 学生之间的玩笑打

闹和校园欺凌其实很难区分， 当然

一旦越界也可能在瞬间转化。

但是， 过分纠结于是否构成校

园欺凌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重要， 至

少没有判别是否违反治安管理处罚

法甚至构成犯罪那么重要。

只要学生之间发生了恶意的身

体或者精神上的欺负和侮辱行为，

如果学生之间无法自行和解解决

的， 就有理由向学校和家长反映，

学校也有义务予以重视和解决。

如果因为尚不构成校园欺凌而

大事化小、 听之任之， 那么小恶亦

可变成大恶， 发展为更加严重的事

件。

学校和家长应当防患于未然，

将可能发生的校园欺凌遏制在萌芽

中。 从这个角度上讲， 文章的作者

向学校反映并要求解决此事， 本身

是值得提倡的。

法律是最后手段

校园欺凌实际发生后， 由于家

长的顾忌心理， 有的选择了息事宁

人。 而学校作为第三方， 在处理过

程中也倾向于双方调解， “家丑不

外扬”， 将问题在校内解决， 很少

诉诸法律。

笔者认为， 对于校园欺凌行为

构成严重违法甚至涉嫌犯罪的， 法

律不能缺位， 诉诸法律、 公安介入

是保护学生的尚方宝剑。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 当前针对

青少年违法的 “非罪化 ” “去罪

化” 导向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法

律震慑作用的发挥。 我们应当重视

依法维权， 但是更应当加强事先的

预防和治理。

2016 年 11 月， 教育部等九部

门出台了 《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

和暴力的指导意见》。 意见要求积

极预防和依法处置学生欺凌和暴力

事件， 形成政府统一领导、 相关部

门齐抓共管、 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

体的工作合力 ， 并提出了明确要

求。

对于学校而言， 一是要求开展

预防欺凌和暴力专题教育， 从思想

上、 源头上防止校园欺凌的发生；

二是制定完善校园欺凌的预防

和处理制度、 措施， 建立校园欺凌

事件应急处置预案， 明确相关岗位

教职工预防和处理校园欺凌的职

责。

其中， 校长是学校防治学生欺

凌和暴力的第一责任人， 分管法治

教育副校长和班主任是直接责任

人。

三是要及时发现、 调查处置校

园欺凌事件， 严肃处理实施欺凌的

学生。

对实施欺凌和暴力的学生， 学

校和家长要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和

警示谈话， 情节较重的， 公安机关

应参与警示教育。

对屡教不改、 多次实施欺凌和

暴力的学生， 应登记在案并将其表

现记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必要时

转入专门学校就读。

针对校园欺凌， 预防和治理是

关键， 这其中学校将承担起主要责

任。

当然， 如果校园欺凌涉嫌违法

犯罪， 无疑应当予以依法处理。 但

是， 相较于预防和治理而言， 法律

惩治是最后的保障手段。

从治病救人的角度而言， 法律

惩治是事后性的， 校园欺凌的严重

后果已经发生且不可逆， 同时实施

者也将付出沉重代价。

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 对未

成年人违法 、 犯罪多采取教育为

主、 惩罚为辅的原则， 例如当严重

犯罪行为发生后， 对于不满十四周

岁的行为人并不能追究其刑事责

任， 存在救济不足的情况。

涉及多重法律责任

具体来看， 校园欺凌的法律后

果包括民事责任、 行政责任和刑事

责任。

从民事责任而言， 根据 《侵权

责任法》 以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规定，对未成

年人依法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

的学校未尽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

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 或者

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损害的， 应当

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三人侵权致未成年人遭受人

身损害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学

校有过错的， 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

赔偿责任。

对于作为未成年人监护人的家

长， 当未成年学生对他人的人身和

财产造成损害的， 也可依法追究其

监护人的法律责任。

从这个角度看， 学校和家长有

法律责任去预防和治理校园欺凌的

发生。

就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而言，

应当根据 《刑法》 《治安管理处罚

法》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等法

律规定予以处置， 区别不同情况，

责令家长或者监护人严加管教， 必

要时可由政府收容教养， 或者给予

相应的行政、 刑事处罚。

但从具体规定来看， 刑法和治

安管理处罚法对不满 14 周岁的未

成年人违法或者犯罪， 均规定不予

处罚或者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已满 14 周岁不满 18 周岁

的人违法或者犯罪的， 均规定应当

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即使未成年人

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 《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法》 也规定了一系列的保

护措施。

这些规定主要从未成年人的特

点出发， 为保护和教育未成年人而

做出的制度安排。

随着个别低龄化严重违法、 犯

罪行为的时有出现， 实践中对此也

有一定的争议。 但由于未成年人的

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 涉及到相关

法律制度的整体安排； 且刑法存在

谦抑性， 尚不能从个别的涉嫌犯罪

行为的低龄化推导为整个年龄段的

整体行为。

因此至少在现阶段， 对刑法和

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相关内容的修

改并不现实。

在这种情况下， 预防和治理显

得尤为重要 ， 我们宁愿 “小题大

做”， 也不希望事情发展到了恶性

阶段而悔之晚矣。

诉诸网络应当谨慎

校园欺凌中， 被欺负者除了遭

受身体欺凌， 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

就是精神伤害， 这一点不容忽视，

有时其受伤害程度甚至比身体更为

严重， 康复的时间也更长。 例如，

长期的孤立和排挤会使得一个人的

精神状态发生扭曲。

因此， 九部门指导意见明确要

求保护遭受欺凌和暴力学生的身心

安全。

学校一旦发现学生遭受欺凌和

暴力 ， 老师和家长要及时相互通

知， 对严重的欺凌和暴力事件， 要向

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报告， 并迅速联络

公安机关介入处置。

报告时相关人员有义务保护未成

年人合法权益， 学校、 家长、 公安机

关及媒体应保护遭受欺凌和暴力学生

以及知情学生的身心安全， 严格保护

学生隐私， 防止泄露有关学生个人及

其家庭的信息。 特别要防止网络传播

等因素导致事态蔓延， 造成恶劣的社

会影响， 使受害学生再次受到伤害。

但我们可以看到， 在有些涉嫌校

园欺凌的事件中， 受害者家长或者第

三方会主动将信息在网上爆料。

无论最初的动机如何， 一旦经网

上爆料形成热点之后， 涉及的未成年

学生就可能成为关注焦点， 相关信息

可能被披露甚至扩散。

很显然， 网上爆料如同揭开了盖

子， 很可能将一件事上升为公共事

件， 后续发展难以掌控， 这可能对孩

子造成二次伤害。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 我们还是建

议， 对于校园欺凌， 应尽可能通过教

育部门、 学校和双方家长之间的通力

合作予以妥善解决， 诉诸网络应当谨

慎。

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和校园生活 。 当孩子遭遇校园欺凌

后， 除了向家长、 学校反映之外， 自

身的健全人格也十分重要， 我们希望

孩子阳光开朗 、 积极乐观 、 多交朋

友 、 化 “敌 ” 为友 ， 因为隐忍 、 转

学、 以暴制暴都不是根本之道。

孩子的事情由孩子们自己解决，

这是老师们经常愿意说的一句话。 但

是， 如果不能解决， 也请不要犹豫立

即向他人求助。

近日随着电影《少年的你》的热映，校园欺凌这个话题再一次被

推到了社会大众的面前。

其实，校园欺凌近年来已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在不同时期、

不同地方都有各种形式的存在。

校园欺凌问题又是一个涉及教育部门、家庭、学校以及社会的宏

大话题，需要方方面面的关注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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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芯镖准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 （有限合伙）， 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230MA1JT9MF1G， 经

合伙人决议 ， 即日起注销 ，

特此公告。  

?海桁浚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102305500984604， 经

股东会决议 ， 即日起注销 ，

特此公告。

?海竑翊信息科技中心

（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10230MA1JX1GK4Y，

经合伙人决议， 即日起注销，

特此公告。

上海迎宝劳务派遣有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

310226755016115， 经股东会

决议即日起注销， 特此公告。

上海晟才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 ， 决定

注销。 法人代表苏晓莺 。 请

有关债务债权人在45天内前

来联系， 特此公告。

遗 失 声 明
黄 月 ， 身 份 证 号 ：

310107198409103427， 遗 失 沪

A5C291车辆的中国人寿财产保

险公司商业保险单 ， 保单号 ：

805112017310087006544， 声 明

作废。  

岳 兴 胜 ， 身 份 证 号 ：

341124194708276015， 遗 失 沪

CH125J车辆的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公司商业险发票 ， 保单号 ：

PDAA20183100DAM0071087，

声明作废。

注 销 公 告


